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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开拓者
——毕宪顺简介

毕宪顺，男，汉族，1956年8月生，山东巨
野人，中共党员，2003年7月，获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
7月毕业于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1996年9月
任山东工程学院副院长，2002年4月任山东工
商学院副院长，2003年12月任山东工商学院
党委书记，2008年11月至2017年1月任鲁东
大学党委书记。

毕宪顺教授2000年4月首批入选山东省
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7年4月被授予山东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16年12月
被聘为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席专家，2017年
8月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8年12
月入选改革开放40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
2019年1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毕宪顺教授90年代研究邓小平理论，出
版《邓小平政治思想论纲》《邓小平经济思想论
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范畴论》《邓小平理
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解读邓小平理
论》等5部著作，在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取得
丰硕成果，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2003年
博士毕业后，将邓小平理论与教育政治学相结
合，研究教育管理与政策，出版《权力整合与体

制创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研究》《制度·体制·机制——高等学校教授委
员会制度研究》《决策·执行·监督——高等学
校内部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研究》《大学治理:
理念·规制》《多学科视角的问题青少年教育矫
正研究》等5部著作。在《教育研究》《高等教
育研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
论文80余篇，10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管理科学文摘》等
报刊转载，被引用1288次，篇均被引14次，H
指数 18，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
响。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 15
项。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4项（其
中一等奖2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2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奖1
项，山东省省级精品工程奖1项，山东省理论
人才“百人工程”优秀成果奖1项，山东省省级
教学成果奖4项（其中一等奖2项）。

在教育改革发展和现代大学治理研究方
面，毕宪顺教授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和突出贡
献：一是深刻论述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提出
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两个以
外延发展为主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和两个以内
涵发展为主的稳定发展阶段的观点。二是准
确界定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提出了领导体制
与管理体制相区分的观点。领导体制与管理
体制规范的内容不同；调整的关系不同；保障
的权力及权力主体不同；采取的决策方式不
同。三是将耦合概念运用于学术权力与行政
权力整合，提出了两种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组
织模式和三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耦合模
式。四是将先进的大学治理理念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科学认识教授治学与依法治校，促进
依法治校与教授治学协同推进、相向而行，建
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为深化高等学校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潜心学术、勇攀高峰的
当代法学家

——房绍坤简介

房绍坤，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辽宁
康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法学博士，教授，曾
任烟台大学校长。2018年5月，入选2017年度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吉林大学）。
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
副会长、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席专家等。曾
获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
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高校国家级教学名
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
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房绍坤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法总
论、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等，已累计发表学
术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学术专著（独著、合
著）15部，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16项（其中教
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项），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
目2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7项，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13项
（其中一等奖5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5
部，参与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
《民法总则》等重要民事法律的起草与论证工
作，在学界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得到了

同行专家的认可。房绍坤教授的学术贡献主
要体现在：

一、围绕民法效力、民法法源、民事主体等
主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深化了民法基础
理论相关成果的研究，提出的“民事法律正当
溯及既往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则”“将习惯纳入
民法典”等观点均不同程度地在新制定的《民
法总则》中得到了体现。

二、以宪法、行政法及物权法的理论为基
础，系统地对征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
究，构建了我国公益征收的法理体系和法制框
架，对完善我国相关理论和立法，解决征收实
践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价值。专著《公益征
收法研究》入选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文库，并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二等奖。

三、开创性地系统研究了用益物权基本理
论，首次提出了用益物权的设定只是所有权的
行使方式、弥补土地规划不足也是我国用益物
权特殊功能等创新性的观点，主张应以中国的
土地制度为核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用益物
权制度。

四、以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对法定物权变动的各种原因从解释论和立
法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具有理论价值
与实践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

五、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咨询服
务，参加了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
组并负责物权编“所有权取得”部分的条文修
订与起草工作，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
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的继承法编起草工作；承担
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知识产权
法基本框架体系研究”，拟定了知识产权法基
本法建议稿，对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和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顶层设计具有较好
的参考价值；作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烟台大学
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主任，带领基地成员积
极参与山东省的地方立法工作，就地方立法提
供咨询服务。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介绍之七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名家
——魏建简介

魏建，男，汉族，1958年 12月出生，山东
青岛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批齐鲁文化名
家，首批齐鲁文化英才，山东师范大学东岳
学者领军人才，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
国际郭沫若学会执行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职。被评
为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名
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齐鲁最美
教师等，2018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荣获山
东社会科学名家称号。

魏建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30余
年，出版学术专著7部，主编学术著作3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主持国家重点学科重大

项目1项。获得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第二位）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4项（其中第一位2项，第二位1项），另
获其他省级科研成果奖近20项。主要学术
贡献在以下三方面：1.文学史研究，代表成果
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和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后者先后获得山东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教育部优秀
科研成果奖（人文社科）二等奖；2.文献史料
研究，代表成果是《20 世纪中国文学主流﹒
历史档案书系》和《〈创造〉季刊的正本清
源》，后者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3.郭沫若研究，代表成果是《郭沫若：
一个复杂的存在》和《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
全集〉》，后者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

魏建教授任教37年，一直为本专科学生
授课，没有一年中断，深受学生欢迎。他在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成绩突出，主持
并完成了5项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在他的带
领下，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获得成功，主持申
报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又获得成功。他带出
的教学团队被认定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的
样板。他的多项教学成果被全国数10所高校
采用，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
二位）、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第二位）、省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一位）等省级以上教学
成果奖共8项。

魏建教授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
“走出去”。从2005年起，他频繁地应邀出国
讲学，先后到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奥地利、比
利时、匈牙利、新加坡、韩国、日本、新西兰、肯
尼亚等地的20多所海外名校宣讲中国文化和
中国文学，受到各地听众的欢迎，为展示中国
文化软实力做出了贡献，被评为全国首批社科
普及专家。

中华文明的探寻者
——江林昌简介

江林昌，1961 年生，浙江杭州临安人。
1978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9
月至1994年7月，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
硕士、博士学位，师从一代国学大师姜亮夫先
生与崔富章先生。1996年9月至2000年5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历史学博
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古
文献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1996年至
2001年，参加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
古文明探源工程”，任工程学术秘书。以上经
历，为江林昌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打下了深
厚的专业基础，开拓了广阔的学术视野。

江林昌教授是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2002年至2016年，任烟台大学
副校长、烟台市人大副主任、烟台市政协副主
席、民盟烟台市委主委等。现任教育部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
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山东
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
家，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楚辞（屈原）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

会副会长等。
江林昌教授在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古

文字学、音韵训诂和古典文学等方面都得到严
格训练，是学界同行公认的多学科相结合的专
业人才。近三十年来，江林昌教授一直从事考
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简牍帛书与中国学术
史、出土文献与古典文献新证等方向的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艺研究》《文
史哲》等发表论文近300篇，其重要学术观点
经常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介绍。在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出版专著《书写中国文
明史》《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国上古文明
考论》《夏商周文明新探》《楚辞与上古历史文
化研究》《诗经与古史》等10部。主持完成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获省部级一等奖
2项，二等奖3项等。其学术观点被学界广泛
引用，有些重要观点还引起讨论与争鸣，在学
界产生较广影响。

江林昌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
是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及其与西方文明比
较研究。其一，江林昌教授根据大量考古材
料，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
明进行全面的分析，做出了规律性的总结，并
提升到理论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的中国化。这为当今中国道路自信提供了坚
定的历史依据。其二，江林昌教授又将中国古
代文明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考察，指出中
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连续性模式，具有环
太平洋地区众多古文明的代表性，是世界古文
明的东方模式，而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环地中
海地区西方文明的突破性模式相区别，从而实
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世界
化。这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深远意义。
江林昌教授的上述理论，对于认识西方古文明
模式与当代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古文明所代
表的东方模式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具有深刻的指导
意义。

（本版稿件均由山东省社科联供稿）


